
第六章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1、本项目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1 年度成都市智能制造免费诊断服务采

购。

2、本项目预算金额 750 万元，共 5个包，其中：

（1）第一包：诊断企业家数为 35 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信息行业的工

业企业，最高限价单价人民币 5万元/家；（已完成）

（2）第二包：诊断企业家数为 35 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装备制造行业的工

业企业，最高限价单价人民币 5万元/家； （已完成）

（3）第三包：诊断企业家数为 35 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食品饮料、生物医

药行业的工业企业，最高限价单价人民币 5万元/家； （已完成）

（4）第四包：诊断企业家数为 25 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材料化工行业的工

业企业，最高限价单价人民币 5万元/家；

（5）第五包：诊断企业家数为 20 家，其他行业（即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食品饮料、生物医药、材料化工以外的行业）的工业企业，最高限价单价人民币

5万元/家。

以上各包诊断企业家数原则上不变，采购人可根据有意愿诊断企业实际情况

对各包诊断企业行业类型进行适当调配。

各包报价超最高限价单价的为无效报价。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聚焦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新型材料、绿色食品、消费品等行业，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参考智能制

造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9116-2020），摸清企业基本情况，搜集、整理和分

析企业智能化需求，对企业的智能制造难点、痛点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并做好

企业智能制造路径规划，编制“企业智能制造诊断评估报告”“行业智能制造发

展报告”，为企业实施智能制造提供支撑。具体服务内容详见采购文件。

（二）服务要求

1.投标人须组建不少于 10 人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本项目服务，并在投标



文件中提供详细团队人员组成清单。服务团队 70%及以上人员应具有装备制造、

信息技术、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经验，

人员配置合理，能有力支撑本项目工作。

2.投标人须组建不少于 4人的技术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可现场或远程方

式），其中至少有 2名专家具有与服务包件相关的高级职称或为地级市（含）以

上智能制造类、信息化类专家库专家。专家团队成员不得兼任服务团队成员。

3.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明确表述对智能制造、成都智能制造现状的理解，

行业痛点把握及投标人具备的行业经验、比较优势等内容。

4.中标后，中标人负责对各包企业进行实地走访，摸清企业基本情况，搜集、

整理和分析企业智能化需求，对企业的智能制造难点、痛点问题进行调查和诊断。

根据服务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改造需求，围绕方案整体规划、设备与自动化、网

络设施与布局、数据管理与应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环境健康安全等环节进

行诊断评估。

5.中标后，中标人为企业提供免费诊断服务，不得收取企业任何费用。

（三）成果要求（实质性要求）

1.诊断服务完成后，中标人需形成每个所服务企业智能制造诊断评估报告，

内容包括：

（1）调查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应根据服务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改

造需求，围绕所属行业领域、企业规模、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企

业管理水平、上下游产业链现状和协同能力水平等情况。

（2）评估企业智能制造水平。调研工厂规划、人员技能、生产制造、数据

应用、设备与自动化、信息化软件、网络设施等方面现状，参考借鉴《智能制造

能力成熟度模型》（GB/T39116-2020）和《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法》

（GB/T39117-2020），评估企业所处的智能制造成熟度水平。

（3）分析差距原因。根据智能制造能力水平现状，对标《成都市智能制造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以及企业所属行业的国内外先进水平，分析目

前存在的差距。

（4）规划顶层设计或制定项目建设方案。针对企业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企

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整体方案和优先级建议，并提出 3-5 年企业实施路线

图；或重点从智能装备应用、车间设备互联互通、生产过程实时调度、物料自动



配送、产品信息可追溯、车间环境和资源能源消耗智能监控、设计开发与生产联

动协同、售后服务智能化等方面制定项目设计方案。

（5）诊断报告附件。包括现场诊断服务工作的相关书面记录（由参与方共

同签字确认）；被诊断企业出具的书面意见反馈（领导签字及盖章）；投标人认

为有必要补充说明的内容。

2.诊断服务完成后，各包中标人需结合国内行业发展情况和被服务企业整体

情况，形成行业智能制造发展报告。同时，根据诊断评估情况和被服务企业智能

化改造需求、实施能力，向采购人提交成都市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培育建议名

单。

（四）其他要求

1.诊断服务期间，中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对服务企业的过程材料和成果

及时上报。

2.中标人出具的诊断报告、行业智能制造发展报告产权归属采购人。采购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

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中标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

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3.中标人需与企业签订保密协议，对企业各类文档、资料、数据及相关信息

承担保密责任，未经被服务企业书面许可，不得存留、不得对外泄露。

4.若投标人投多个包件，各包件的项目服务团队成员不得重复、成员相关资

质不得互用。中标后，项目服务团队和专家团队成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实

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一）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后 6个月内。

（二）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或同意地点。

（三）付款方式

项目付款方式为银行转账，分两次支付，自签订合同之日后按程序支付合

同金额的 50%；服务完成后，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提交服务成果，经采购人组织

的专家组或项目考核验收组验收合格后按程序支付合同金额的 50%。付款前中标



人均需提供合法有效的全额发票、付款申请等相关付款资料。

（四）验收方式及标准

1.验收组织单位：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验收标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采购人的

要求进行验收。如验收达不到相关规定要求的，中标人应立即进行整改，整改后

仍不合格的，则视为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由此对采购人造成

一定的损失，中标人应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五）中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

何安全责任，也不承担如发生安全事故产生的任何责任。

（六）报价要求

本项目各包企业家数：第四包为 25 家，第五包为 20 家。本项目被诊断企

业单价限价为 5万元/家。投标人填报的投标报价为诊断企业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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